
 評鑑   55

我
國大學校務評鑑及系所評鑑分別自2004年

及2006年起進入全面推動時期。《大學

法》並配合評鑑之推動進行修正，於第5條第二

款明定「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應組成評

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

辦理大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學校調整發

展之參考」，針對大學評鑑之作法做出明確規

定。教育部並委由「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以

下簡稱「台評會」）於2005年3至6月針對76所公

私立大學校院進行第一次的全面性實地評鑑。

由於學校定位、屬性不盡相同，自2005年5月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

稱「高教評鑑中心」）成立後，大學評鑑採雙軌

方式實施，一般大學之評鑑委由高教評鑑中心辦

理；技專校院之評鑑則由台評會承辦。

在歷經二個週期的評鑑後，教育部於2017年2

月18日發文通知全國各大專校院「自106學年度

起停辦系所評鑑，改由各校自主辦理」。因此，

目前由教育部主導的週期例行評鑑僅剩「校務評

鑑」一種。

現行校務評鑑之作業程序

針對評鑑原則及作業程序之規定，《大學評鑑

辦法》第6條共列有十三款，其中有關作業程序

的主要事項摘錄如下：

●「各類評鑑應於評鑑辦理一年前通知受評大

學。」（第二款）

●「各類評鑑應編訂評鑑實施計畫，並於辦理

評鑑六個月前公告。」（第三款）

●「前款評鑑實施計畫內容應包括評鑑項目、

基準（指標）、程序、結果、申復、申訴與評

鑑委員資格、講習、倫理、迴避及其他相關事

項⋯。」（第四款）

●「應辦理評鑑說明會，針對評鑑計畫之實施，

向受評大學詳細說明。」（第五款）

校務評鑑之作業時程，依教育部針對一般大學

公告的「107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

施計畫」，共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鑑」、

「實地訪評」、「結果決定」、「後續追蹤」五

個階段；針對技專校院公告的「109學年度技專

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則分為「前置規劃作

業」、「受評學校自我評鑑」、「評鑑實施作

業」、「實地評鑑」、「後續作業」五個階段。

兩者之階段劃分用語雖略有不同，但均是以「實

地評鑑」為基準而規劃其前、中、後作業相關事

宜，作業內容大致相同，且均在「實地評鑑」之

前列有「自我評鑑」項目。本文將此種「實地評

鑑」前的「自我評鑑」稱為「先期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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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自我評鑑」的定義

教育部公告的「評鑑實施計畫」，針對實地評

鑑前的「先期自我評鑑」之定義分別摘錄如下：

●「107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

計畫」：

「自我評鑑活動是整個大學校院評鑑之核心，

而校務評鑑評鑑目的旨在認可與品質改善，在此

前提下，受評學校應依學校自我定位與校務發展

計畫，根據評鑑項目規劃自我評鑑機制，以進行

自我評鑑相關事宜，並提交自我評鑑報告做為實

地訪評之依據。⋯」（「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貳.四

「自我評鑑」）

●「109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

「技專校院認可制評鑑實施流程中一個重

要的環節，便是受評單位辦理自我評鑑（self-

evaluation）。受評學校於「自我評鑑」期間，可依

各受評學校辦理自我評鑑的方式進行，並依據評

鑑項目及核心指標，進行各項資料蒐集並撰成自

我評鑑報告，作為後續評鑑之實地評鑑委員參考

依據。⋯」（「校務評鑑實施計畫」附錄二、受

評學校進行自我評鑑作業建議事項）

以上內容顯示，教育部對受評學

校的要求重點是「各校應依自訂自

我評鑑辦法規定的方式，落實辦理

對評鑑項目及核心指標執行情形的

自我評鑑」；評鑑的目的則在「將

自我評鑑結果撰寫成自我評鑑報告，

作為後續實地訪評之依據」。

「先期自我評鑑」的問題點

與解決方法

依教育部前述「校務評鑑實施計

畫」的定義說明，「先期自我評鑑」的過程涵蓋

建立評鑑機制、蒐集資料、撰寫受評報告等實地

訪評前的整個受評準備工作。所以「先期自我評

鑑」可視為外部評鑑前的「內部自我檢視與驗

收」（詹盛如等，2020）。亦即受評學校須於準

備工作中發揮自我檢視功能，並於準備工作完成

後加以驗收，再將檢視與驗收之結果融入報告內

容中，完成「自評報告書」並提交評鑑承辦單位。

上述「內部自我檢視與驗收」的工作，尤其是

「驗收」的部分，如完全由學校內部人員負責，

可能面臨的問題包括：

1.內部人員之評鑑專業度不足

學校內部具參與校務評鑑受評準備經驗之人力

問題或許不大，但具校務評鑑委員經歷或具評鑑

能力之人員通常不多或甚至是很少，由學校內部

人員完全承擔校務檢視與驗收重責之難度必然較

高。

2.檢視與驗收結果之客觀性不足

學校內部人員易受「先入觀念」、「主觀意

識」、「個人情緒」之影響，檢視之視野受到侷

限，檢視與驗收之結果不易確保其客觀性。

3.檢視與驗收作法不符「評鑑」定義標準

▲林錦川教授分享評鑑倫理與文書撰寫之經驗。

（台評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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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可以僅是「檢點觀察」，提供參考意

見；亦可以是專業度要求極高的「評鑑」，須進

行「評斷鑑別」之作業，並提供正式的判斷意見，

其程度並不相同。各校的認知及作法屬於何種程

度，攸關自我評鑑結果回饋自評報告書內容調整

改善之成效。

為避免可能產生上述問題，採「自辦外部評

鑑」的方式，邀請外部專家學者進行評鑑，應屬

可提升「先期自我評鑑」成效的策略之一。

到107學年為止，已實施的兩個週期的校務評

鑑之受評學校，大致均能在例行評鑑的實地訪視

前辦理「自辦外部評鑑」，惟其成效仍有待檢討。

提升「自辦外部評鑑」實施成效作法之

建議

大學評鑑辦法或教育部的「校務評鑑實施計

畫」，並未針對「自辦外部評鑑」的實施方式訂定

規範，而由各校依自我評鑑辦法決定辦理方式。

但各校之自我評鑑辦法內容之完整性不一，以致

部分學校的「自辦外部評鑑」，有形式重於實質，

成為例行評鑑實地訪視的「預演」，或因所聘外

部委員素質未經審慎考量，造成所提供的評鑑意

見只是抽象評語，而無參考價值之徒勞情形。

為發揮自辦外部評鑑的實質功能，除應力求周

全的實地訪評各項準備工作外，下列建議事項可

提供各校做為辦理之參考：

1. 評鑑委員使用的「評鑑意見表」及「評鑑

報告」之欄位設計，須能有助回應評鑑目

的之要求

自辦外部評鑑使用的「評鑑意見表」（委員個

人撰寫的表格）與「評鑑報告」（彙整整體意見

的表格）之欄位宜配合評鑑目的而設計。除用以

了解學校之優缺事項的「優點／特色」、「待改善

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兩個基本欄位外，宜增

加「針對撰寫格式之建議」、「針對各指標內容呈

現方式之建議」、「其他與受評報告相關之建議」

等欄位，以作為調整受評報告之主要參考依據。

2. 評鑑委員應符合資格並具評鑑專業能力與

素養，以利提供有用之評鑑意見

自辦外部評鑑的外部委員之聘任資格，宜比照

教育部於「校務評鑑實施計畫」中所訂定的標準

邀聘，且宜以具校務評鑑經驗與素養者為優先，

人數不宜偏少，每一評鑑項目以至少1-2人為原

則，並宜事先敦請具領導與意見統整能力的適任

人員1人擔任召集人。

3. 評鑑日期的安排須考量受評報告調整所需

時間，以利從容調整自評報告書內容

須考量外部委員實地訪評後，意見彙整及針對

評鑑意見的申復、確認及調整受評報告所需時

間，而規劃外部委員訪評日期。自辦外部評鑑之

作業，建議最遲須於向校務評鑑承辦單位提交自

評報告書的3個月前實施完畢。

4. 實地訪評流程中，宜安排「綜合座談」，

做為雙方針對疑義事項之溝通時間

自辦外部評鑑具有諮詢功能，因此實地訪評流

程於簡報、資料查閱、設施參觀與教學觀摩、與

師生晤談、報告撰寫等基本時段之外，宜挪出時

間，於報告撰寫時段前安排「綜合座談」，以利

了解評鑑委員的看法與學校受評準備的問題所

在，並針對疑義事項提供補充說明，協助評鑑委

員作合乎實際狀況的正確判斷，以提升評鑑意見

之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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